船上工作欺壓原因之探討：海員個人認知、人事系統、組織變革模式之建構 (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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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本文主要探討海員在船上的工作欺壓現象，為更深入瞭解工作欺壓的緣由，本文嘗試建立一個工作欺壓解釋模式，模式涵蓋海員個人認知、人事系統及組織變革等構面，論證結果顯示，海員工作欺壓現象係三構面互相影響之結果。最後，本文依據三構面之討論，提出相關政策建議，包含船公司明示反工作欺壓政策、建立特殊工作欺壓處理程序及工作欺壓決議與執行等方案。
壹、前言
國際運輸工人聯盟(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' Federation, ITF)2006至2007的政策綱要指出，所有海員有權利在不受騷擾和欺壓狀態下工作，但令人遺憾的是，許多海員並無法享有此一基本權利。ITF並主張所有船東有責任排除工作場所的騷擾和欺壓情況，相關工會也必須確保海員免於遭受騷擾與欺壓。況且，根據與權宜旗船東所簽訂的IBF協約明白表示，工作騷擾和欺壓是應該被禁止的。
以ITF的角度來看，基於法律及經濟上的緣由，消除工作上的騷擾與欺壓是有其必要的。過去航運界已有許多受工作騷擾個案發生，且對船公司及海員造成巨大影響，損失大於利益，並造成法律訴訟。即使拋開法律觀點，基於人道及管理立場，船公司也應該讓海員免於騷擾與欺壓的工作環境下工作。
工作騷擾與欺壓造成令人生畏與敵視的海上工作環境，促使海員工作壓力加大、工作缺乏激勵、工作績效不佳、曠職、離職等成本。或許許多被指控的海上工作騷擾與欺壓，並不是有意造成，甚或是舊式管理所形成。但對於船東及海員來說，去除工作騷擾與欺壓，的確是當前當務之急。
事實上，過去十年以來，工作欺壓(work bullying)議題，逐漸受到組織研究學者的關注。許多研究結果發現，不論從個人或從組織的觀點，工作欺壓都是負面效果，造成組織運作的問題。工作欺壓將會造成高離職率、高曠職率、減少員工的投入、生產力降低等問題。對於受工作欺壓的員工來說，將造成工作滿意度偏低、身心受傷，甚且離開職場等問題。因此，工作欺壓對組織、社會的影響層面和成本，是頗高的。對於船公司來說，工作欺壓所造成管理成本，以及海員心理上的受創，都對整個航運界有所損害。
正由於工作騷擾對組織的負面效應，引起許多學者的投入與研究，包含界定工作欺壓的概念與本質；鑽研工作欺壓的普遍性及形式；及確認引起工作欺壓的個人特質與組織因素。此外，另有一些實證研究探討工作欺壓與工作環境的關聯性，但很少文獻探討在組織動態環境中，組織環境與流程如何造成工作欺壓的問題。本文擬以航運業為例，探討工作騷擾在航運動態環境中，海員個人認知、整體船公司管理與工作流程，如何造成工作欺壓現象？又應如何解決與面對。
本文首先界定工作騷擾的定義與解釋，而後試圖找尋一個工作欺壓之解釋模式，深入探討航運界工作騷擾產生的原因，及其發展的流程。模式中將以認知層面、人事系統與組織變革作為探討的三大構面，並深入三構面間的因果關係。
貳、工作欺壓界定
「騷擾」被認為是持續對某些個人的不利行為，包含建立一個權力失衡、敵視工行環境的認知。因此，工作騷擾是一種人際間的侵犯與敵視，是一種工作中的反社會行為(anti-social behavior)。航運亦是一種特殊的工作場所，海員在海上工作期間，亦可能遇上工作騷擾等事件，尤其普遍存在於懸掛權宜旗的船舶，海員來自多國地區，包含已開發及未開發國家，各國文化、種族、工作習性、態度不一，稍有溝通不良，更易引起工作騷擾事件。
「騷擾」(bullying)此一字眼，已逐漸被多國學者使用，包含英國、愛爾蘭、澳洲、北歐。或許其他國家學者有不同的用法，但基本上係指近似的現象，包含德國的「成群攻訐」(mobbing)；北美的「員工濫權」(employee abuse)、「工作侵犯」(workplace aggression)、「工作犧牲」(victimization)、「人際偏差」(interpersonal deviance)、「社會損壞」(social undermining)和「工作無禮」(workplace incivility)等。或許工作騷擾尚不是研究的主流，加上各國文化、語言不一造成，但對於工作騷擾理論與實務的貢獻，不容忽視。
工作欺壓的內容，則包含社會孤立、排擠、散佈謠言、攻訐私人生活與態度、過度批評他人工作、過度監控、隱瞞資訊、口頭攻擊等。工作欺壓一般發生於員工和組織間，不像暴力攻擊，可能涉及公司外部人士。在船上工作，管理者與海員或海員間的孤立、排擠、散佈謠言、攻訐等，仍舊存在。至於發生的比例，則需要更進一步的實證資料佐證。
ITF曾經指出，船上工作騷擾與欺壓，的確存在，如船上口語和肢體的威脅或權力濫用，包含在海員同僚面前咆哮與發誓，不論在公開或私人場合都算，或者傷害其他海員人格和刻板印象的評論。以下是ITF曾經歸納過去海員工作騷擾發生的類型(ITF, 2005)：
1 對海員個人羞辱；
2 在公開或私人場合，輕視或揶揄海員的能力；
3 散佈不利其他海員的謠言；
4 為不重要事，突然對海員狂怒或表現不佳的情緒；
5 對於某些海員進行不必要、過度的監督、監控，或針對少數事情的過度反應；
6 持續、不正當地對海員批評。
7 對海員同僚做不合理的要求。
8 在沒有正當理由前提下，設立一些與海員工作無關，但污辱、有損海員人格的工作。
9 將某些海員排除於團體會議、討論、集體決議規劃之外。
10 對於海員績效評估報告、工作安全、職業發展進行不恰當的評論與威脅。
ITF指出，除以上所述直接可辨識為工作欺壓行為外，以下許多行為亦有隱含的欺壓意味：
1 強勢的船務管理風格；
2 指海員工作關係不協調。
3 指某些海員「過度敏感」或「無法開玩笑」。
4 指某些海員「態度有問題」。
5 無法接受海員在工作上的一點小錯誤。
ITF除明確指出明示與暗示的工作欺壓現象，亦表示如果海員抱怨任何以上所述問題，及其他騷擾、欺壓事件，船東必須嚴肅地關注這些問題，並進行調查。
然而，工作騷擾與一般衝突有何差異？一般認為是頻率與時間長短上的差別。部分學者表示，騷擾是持續、重複的行為，單一的事件不被認為是騷擾。許多研究報告顯示，工作騷擾造成健康退化、組織投入度降低、生產力減少等問題。
工作欺壓是針對個人或少數人，而非針對所有的員工。此外，亦不是所有的負面行為都是工作騷擾，如偶爾因工作能力調職；偶爾被限定完成時間；偶爾沒有被邀請加入團隊，都是正常工作現象。當以上事件長期、有系統地存在與發生，並造成不愉快、敵視的工作環境，則造成工作騷擾。
工作欺壓造成受害者深覺無法自我保護，並有權力失衡感。如加害者與受害者權力相當，則不被視為是工作騷擾。
綜而言之，由上定義本文歸納，船上工作騷擾定義：即是在船上持續對個人或少數人施以不利行為，包含社會孤立、排擠、散佈謠言、攻訐私人生活與態度、過度批評他人工作、過度監控、隱瞞資訊、口頭攻擊等，以建立一個權力失衡或敵視的工作環境，造成主管、海員間的侵犯與敵視的一種反社會行為。
參、海員工作騷擾模式建構
許多研究人員，試圖解釋工作欺壓發生的原因。有些學者認為是工作欺壓者(加害者)和受害者個人個性所造成；其他學者則認為是工作環境因素所造成；有些學者提及，工作欺壓包含替人頂罪的過程。無可否認地，許多工作欺壓與侵犯，都和個人及環境因子有關。或許海員和工作環境也會相互影響，在某些環境下，海員特別容易受到欺壓；或許工作文化也受到某些具攻擊性海員的影響。
因此，工作欺壓往往不是單因子造成，是一多因現象。工作欺壓常被認為會惡性循環，使工作環境日加惡化。造成惡化的原因十分複雜，為更深切瞭解航運界工作騷擾更深入內容，本文擬由工作騷擾造成之流程與邏輯深論。
本文建構航運工作騷擾的構面包含海員認知層面、人事系統、組織變革等。認知層面包含工作欺壓加害者及受害者的認知，屬於主管或海員的心理層次；人事系統屬於工作環境的層次，許多工作騷擾的形成，和工作環境有關連性。但是，為適應變遷的經濟及航運變遷，船公司與制度一直處於變動狀態，因此，組織變革亦在工作騷擾中，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，因而將此一構面納入模式中。
Hoel和Cooper曾經提及，工作騷擾的原因與層次，包含個人、團體、組織、社會等。但是，本文以管理的角度出發，探討的焦點以工作環境為主，包含個航運人、團體、組織等層次構面，如下圖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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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：海員工作欺壓模式

一、海員個人認知
個人認知層次在工作騷擾形成過程中，扮演重要的觸媒角色。本文擬由工作環境中的權力失衡、低成本認知、不滿與挫折等談起。
(一) 權力失衡認知
工作欺壓兩造包含施壓者及受害者兩雙方，其是衝突形式的一種，讓受害者處於無助、難以防衛地位。權力失衡(power imbalance)是工作欺壓造成的主因之一，當沒有權力優勢時，欺壓者將會抽回報復行為，同時避免工作欺壓的發生。航運界裡，海員同僚亦可能發生權力失衡現象，讓少數海員有濫權與欺壓現象。
在許多國家，主管是造成與教唆工作欺壓的主要原因。船上管理階層與海員間的互動，亦影響工作騷擾的形成。管理階層的授意與教唆，的確易讓問題複雜與嚴重化，這是船公司必須關注者。為避免管理階層授意或教唆，船公司有必要明示反對工作騷擾的政策與作風，明白指出工作騷擾與欺壓是不被允許的，目的在於禁止工作騷擾與欺壓。公告中必須指出哪些行為是騷擾與欺壓，其可協助海員辨識。船公司若與海員代表及工會討論反工作欺壓政策，所得到結論，或許更具有執行力。
然而，權力的失衡，不盡然全部來自正式權力的差異，部分來自於環境與情勢，如性別與種族，一般認為，女性及少數種族比較沒有權力，甚且易受到欺壓。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，常與工作歧視一併發生。由於工作性質的影響，女性海員在船上工作比例顯然較男性為低，基於傳統性別歧視的源由，使得工作歧視與欺壓發生機率亦較高。此外，基於航運成本考量，船公司改掛權宜旗，大量僱用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海員的機率日高，海員種族議題是否造成權力失衡認知與現象，進而形成不同族群海員間的工作欺壓，都值得高度關注。因此，對於船公司來說，避免弱勢團體在組織中的權力失衡，將是避免工作欺壓的方法之一。在政策面上，與前段的反工作欺壓政策揭示，應具有相當遏阻作用。此外，為確保海員和岸上幕僚可認識與瞭解該政策，相關文件最好在船上或岸上明顯告示板處，揭示相關訊息。有必要時，船公司可舉辦研討會，確保反工作騷擾、欺壓政策的被接受與可執行性。
權力失衡所造成的工作騷擾，在特殊組織更常發生，如監獄與軍隊等強勢領導的組織同樣發現強勢領導、員工順從的英國消防隊，亦常有權力失衡感，造成工作欺壓現象，證明管理風格的確會影響工作騷擾與欺壓的發生。部分船公司為管理多國籍海員，可能採取強勢領導，亦使工作欺壓現象容易發生。ITF亦曾經提及，許多工作欺壓現象，的確源自於管理制度與運作。
(二) 低成本認知
工作欺壓之所以常發生，在於欺壓者認為欺壓的成本很低。亦有學者認為，欺壓是一種基於成本效益理論的理性競租行為(rent-seeking behavior)。欺壓成本包含被責罵、解僱、社會隔離、同事懲戒等。當公司不積極處理工作騷擾現象，海員亦無法形成社會壓力時，則加害者會有低成本認知。
一些研究證實，工作欺壓較容易發生於龐大及官僚化的組織。龐大及官僚化組織的巨大規模、決策正式化程度，會讓其中的員工較不被注意，因而比較不會被發現與責難。船務組織或許不是十分龐大，但船上工作較岸上特殊，航行期間，船長代表國家與船公司的執法者，執行相關緊急權力，使得船務管理較獨立、隱密，某種程度亦讓工作欺壓者感到低成本認知。
此外，工作欺壓亦被認為和領導型態有關聯性。在高度層級化的組織裡，自由放任的領導風格或弱勢領導，更容易造成工作欺壓現象。因此，當高層主管推卸責任，並不願介入工作欺壓時，將造成更嚴重的欺壓現象。弱勢領導造成低欺壓成本認知，欺壓者認為不會因欺壓而受主管責罵。船公司任命相關重要主管，以及公司管理風格型態，都會影響工作欺壓的發生機率。ITF主張，高層管理階層必須投入反工作欺壓處理，政策文件必須由最高執行人員簽署認可，或至少亦需相當層級管理者的支持。同時，船公司必須任命一主管或適當高層管理人選，全權負責相關政策工作。此點作法或許提高加害者的成本認知，而減少工作欺壓發生。
除短暫性管理風格外，船公司組織文化亦是造成工作欺壓的原因。Brodsky早已提及，工作騷擾與欺壓常發生於允許或鼓勵工作欺壓與騷擾的公司文化中。如果船公司沒有公然反對工作騷擾的政策，沒有監督的機制，或對於工作欺壓者施以處罰，將會被認為欺壓是低成本的，組織是接受工作欺壓的。某些公司認為工作欺壓是快速達成目標的手段，要求品質，卻不管成本，也是工作欺壓被接受的原因。船公司是否因管理上的要求，而允許工作欺壓現象發生，或甚而鼓勵，都是造成工作欺壓的主因之一。組織文化可透過管理風格的塑造，或透過教育訓練予以改變。船公司可安排主管或海員參加教育訓練計劃，讓其瞭解公司的政策，以及工作騷擾及欺壓的差異。訓練方案尚須包含工作欺壓案件檢舉與報告程序，此外，船公司除應展示與播放相關反工作欺壓文件、海報、影帶，強化公司的政策決心，自然可提昇海員對工作欺壓的成本認知。訓練方案尚須顧及船上多元海員不同習慣與文化差異，規劃妥適的教育方案。
模仿也會影響工作欺壓的發生。當工作欺壓被社會化，形成一種被允許的文化時，會造成模仿效應，並以為成本不高。根據社會學習理論(social learning theory)，當工作環境鼓勵攻擊、欺壓行為時，將使得該行為不斷被模仿與學習。尤其當員工抱怨工作騷擾被認為是對公司不忠貞時，更促使此一社會化現象。海員抱怨工作欺壓現象，是否被有效處理？並保護檢舉者個人？給予加害者懲處？都影響未來工作欺壓是否再度發生，以及工作欺壓行為是否被模仿。
相關工會組織主張以特別的抱怨程序，處理船上工作欺壓案件。同時，指派專職員工處理工作騷擾與欺壓的抱怨處理，或者委由第三組織擔任，提高加害者的成本認知。當專職人員被任命時，其必須有足夠權威處理抱怨，或呈報公司高層。重要地，船公司必須給予海員一機密的求助熱線，或由第三團體負責接線。不論求助方式為何，必須讓海員感到有信心與安心。船公司必須確保所有海員不會因工作騷擾及欺壓的抱怨，而受到歧視或不利的處置。船公司需調查每件騷擾、欺壓案件，調查事後需保護檢舉人本身安全。
Pearson等學者曾經提及，非正式化及偶發行為，使得員工更無法辨識何者為適當的人際行為。為了交換生存利益，即使感受到不公平、受敵意，也不願舉發，造成惡性循環，無法明確地評估工作欺壓的成本。使得工作欺壓逐漸強化，甚且被認為是被允許的。正如先前所論及，明白地界定航運工作欺壓，可以釐清彼此的認知，減少模糊地帶。
一些組織以開玩笑、逗笑的方式，偶爾也形成工作欺壓，但卻被認為是低成本的。如以男性為主的某些公司，工作環境中常存在一些令人羞辱的笑話，且習以為常。如此的笑話，常常會轉變成工作欺壓。
(三) 不滿與挫折
對組織、工作環境的不滿與挫折，提供工作欺壓及其他反社會行為的潛在發生因素。而這些挫折與不滿包含組織限制、工作失控、目標不明、角色衝突(role conflict)。已有研究顯示，工作環境如擁擠、高溫、噪音等，都會造成不滿與攻擊行為，間接提供工作欺壓的環境與條件。船上工作環境歷來就存有高溫、擁擠、生活環境不佳…等相關問題，同樣使海員容易有不滿及挫折情緒，造成攻擊與欺壓行為。加上節省成本，懸掛權宜旗、僱用第三世界海員等相關問題，的確使船上工作環境無法快速改善。
此外，對社會環境的不滿，以及內部溝通不良，都有可能造成工作欺壓。部分學者就發現，對社會低度滿意、內部溝通不良、對話不佳，都與工作欺壓有關聯性。多國籍海員僱用，造成語言溝通上的困擾，誤會與溝通不良的頻增，的確造成工作欺壓發生機率更高。
高度工作壓力，也會造成不滿與工作欺壓。相關研究證實，工作量大、時間壓力高、忙亂的工作環境，的確會造成工作欺壓現象。部分船公司為節省人力成本，未僱用職務所需海員人數，將使海員工作量加大，時間壓力高，亦塑造較佳的工作欺壓環境。
(下期續…)

劉祥得現任玄奘大學企管系專任助理教授；兼任玄奘大學商情調查中心主任。
方福樑，輪機長、駐埠工程師，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碩士班研究，現任中華海員總工會理事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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